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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787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日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5 

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新日股份”）关注到有

相关媒体发布报道，报道内容涉及新日股份“业绩下滑、股价大跌”以及“央视

3·15晚会曝光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，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公然违规提速”等相

关内容。 

    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，基于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公司现就该报

道中有关事项予以说明，具体如下： 

    1、关于媒体报道中“业绩下滑、股价大跌”等情况：2021年度，公司因直

销业务出现较大缺口、市场竞争激烈、加大资源投入等原因，导致公司 2021 年

度业绩出现下滑，详情请阅公司发布的《2021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03）。但今年以来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平稳，公司电动两轮车产品的产销

量较去年同期稳步上升。截至 2022年 3月 14 日，公司已接受但尚未发货的订单

合计为 89,078辆电动两轮车。 

    2、关于媒体报道中“央视 3·15 晚会曝光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，多家电动

自行车品牌公然违规提速”的情况：“3·15”晚会报道了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在

市场销售环节普遍存在可以解码、违规提速的现象。公司不存在向经销商或消费

者提供“解码器”的情况，在电动自行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，也严格遵循《电动

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-2018）要求。虽然公司电动自行车产品生产过

程中执行了上述国家标准，但是由于现有防篡改技术手段无法完全杜绝改装，存

在第三方为了迎合部分市场需求，对本公司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进行私自改

装，破解原有防篡改设计进行超速，从而引发交通安全问题的风险。公司将通过

加大研发创新、升级防篡改技术手段、加大对经销商及消费者的风险警示教育等

多种措施，最大限度的抑制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情况发生。 

    3、针对此次媒体事件，公司将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，对全国经销商网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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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专项核查，对经查实存在问题的经销商进行限期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，依据

合同和相关管理规章进行严肃处理，对严重损害公司品牌声誉及造成经济损失

的，公司将依法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。 

    公司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严格按照法定的信息披露程序，及时

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发布

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2年 3月 16日 

 


